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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7

设立技工

学校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1
000

省人

社厅

职业

能力
建设
处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修订）第
87项 设立技工学校审批。实施机关：劳
动保障部、省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主
管部门。
2.《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
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2012年9月23日）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
批项目第11项 设立普通技工学校、高级
技工学校。下放后实施机关：设立普通技
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由省级人民政府人
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审批，设立技师学
院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技工
学校进行现场检查并查验有关证
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
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技工学校许可证件，送达并信
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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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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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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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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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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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8
8

中外合作

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
设立、分
立、合并
、变更及
终止审批

中外合

作职业
技能培
训机构
设立审

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2
00Y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2
001

省人

社厅

职业

能力
建设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2号，
2013年7月18日修订）第十二条 ……申请
设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由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第
四十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分立、合
并，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该机构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报审批机关
批准……。第四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合作办学者的变更，应当由合作办学者
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该机构理事
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同意，报
审批机关核准，并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变
更，应当经审批机关核准，并办理相应的
变更手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校长或者主
要行政负责人的变更，应当及时办理变更
手续。第四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名
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该机构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报审批机关
批准……。第四十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一）
根据章程规定要求终止，并经审批机关批
准的；（二）被吊销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
的；（三）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并
经审批机关批准的……。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培训
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并查验有关证
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中外合作职业培训机构许可证
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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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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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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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8
8

中外合作

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
设立、分
立、合并
、变更及
终止审批

中外合

作职业
技能培
训机构
分立审

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2
00Y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2
002

省人

社厅

职业

能力
建设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2号，
2013年7月18日修订）第十二条 ……申请
设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由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第
四十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分立、合
并，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该机构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报审批机关
批准……。第四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合作办学者的变更，应当由合作办学者
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该机构理事
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同意，报
审批机关核准，并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变
更，应当经审批机关核准，并办理相应的
变更手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校长或者主
要行政负责人的变更，应当及时办理变更
手续。第四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名
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该机构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报审批机关
批准……。第四十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一）
根据章程规定要求终止，并经审批机关批
准的；（二）被吊销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
的；（三）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并
经审批机关批准的……。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培训
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并查验有关证
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中外合作职业培训机构许可证
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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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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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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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8
8

中外合作

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
设立、分
立、合并
、变更及
终止审批

中外合

作职业
技能培
训机构
合并审

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2
00Y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2
003

省人

社厅

职业

能力
建设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2号，
2013年7月18日修订）第十二条 ……申请
设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由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第
四十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分立、合
并，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该机构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报审批机关
批准……。第四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合作办学者的变更，应当由合作办学者
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该机构理事
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同意，报
审批机关核准，并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变
更，应当经审批机关核准，并办理相应的
变更手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校长或者主
要行政负责人的变更，应当及时办理变更
手续。第四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名
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该机构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报审批机关
批准……。第四十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一）
根据章程规定要求终止，并经审批机关批
准的；（二）被吊销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
的；（三）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并
经审批机关批准的……。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培训
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并查验有关证
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中外合作职业培训机构许可证
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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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8
8

中外合作

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
设立、分
立、合并
、变更及
终止审批

中外合

作职业
技能培
训机构
变更审

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2
00Y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2
004

省人

社厅

职业

能力
建设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2号，
2013年7月18日修订）第十二条 ……申请
设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由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第
四十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分立、合
并，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该机构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报审批机关
批准……。第四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合作办学者的变更，应当由合作办学者
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该机构理事
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同意，报
审批机关核准，并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变
更，应当经审批机关核准，并办理相应的
变更手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校长或者主
要行政负责人的变更，应当及时办理变更
手续。第四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名
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该机构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报审批机关
批准……。第四十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一）
根据章程规定要求终止，并经审批机关批
准的；（二）被吊销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
的；（三）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并
经审批机关批准的……。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培训
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并查验有关证
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中外合作职业培训机构许可证
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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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8
8

中外合作

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
设立、分
立、合并
、变更及
终止审批

中外合

作职业
技能培
训机构
终止审

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2
00Y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2
005

省人

社厅

职业

能力
建设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2号，
2013年7月18日修订）第十二条 ……申请
设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由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第
四十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分立、合
并，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该机构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报审批机关
批准……。第四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合作办学者的变更，应当由合作办学者
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该机构理事
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同意，报
审批机关核准，并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变
更，应当经审批机关核准，并办理相应的
变更手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校长或者主
要行政负责人的变更，应当及时办理变更
手续。第四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名
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该机构理事会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报审批机关
批准……。第四十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一）
根据章程规定要求终止，并经审批机关批
准的；（二）被吊销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
的；（三）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并
经审批机关批准的……。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培训
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并查验有关证
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对符合条件的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予以终止。
4.送达阶段责任:取消予以终止
的中外合作职业培训机构许可证
件，并公开信息。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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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8
9

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3
000

省人

社厅

人力

资源
市场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

条 ……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向劳动行政部门
申请行政许可。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的机
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2.《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0号，2018年5月2
日）第十八条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应当依法向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取得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
场所进行实地考察并查验有关证
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件，送达
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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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9
0

企业实行

不定时工
作制和综
合计算工
时工作制
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4
000

省人

社厅

劳动

关系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

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
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
2.《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46号，
1995年3月25日修订）第五条 因工作性质
或者生产特点的限制，不能实行每日工作
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标准工时制度
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实行其他工
作和休息办法。
3.《关于印发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的通知
》（劳部发〔1994〕503号，1994年12月
14日）第七条  地方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
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等其他工作和休
息办法的审批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务
院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营业
场所、加工仓储设施、检验设施
设备进行实地考察并查验有关证
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
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许可证件，
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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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9
1

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

劳务派

遣经营
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5
00Y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5
001

省人

社厅

劳动

关系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

七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
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
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
务。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2013年6月20
日)第六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所
在地有许可管辖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以下称许可机关）依法申请行政
许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
营劳务派遣业务。第十六条 劳务派遣单
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注册资本
等改变的，应当向许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第十八条 务派遣单位需要延续行政许
可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
许可机关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
并提交3年以来的基本经营情况；劳务派
遣单位逾期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
的，按照新申请经营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办
理。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许
可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劳务派遣行政许可注
销手续：（一）《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劳务派遣单位未申请延续
的，或者延续申请未被批准的；（二）劳
务派遣单位依法终止的；（三）劳务派遣
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或者《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四）法律、
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查验有
关证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认定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认定的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认定的
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认定
的制作劳务派遣许可证件，送达
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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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9
1

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

劳务派

遣变更
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5
00Y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5
002

省人

社厅

劳动

关系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

七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
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
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
务。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2013年6月20
日)第六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所
在地有许可管辖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以下称许可机关）依法申请行政
许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
营劳务派遣业务。第十六条 劳务派遣单
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注册资本
等改变的，应当向许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第十八条 务派遣单位需要延续行政许
可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
许可机关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
并提交3年以来的基本经营情况；劳务派
遣单位逾期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
的，按照新申请经营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办
理。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许
可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劳务派遣行政许可注
销手续：（一）《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劳务派遣单位未申请延续
的，或者延续申请未被批准的；（二）劳
务派遣单位依法终止的；（三）劳务派遣
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或者《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四）法律、
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查验有
关证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认定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认定的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认定的
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认定
的制作劳务派遣许可证件，送达
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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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9
1

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

劳务派

遣延续
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5
00Y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5
003

省人

社厅

劳动

关系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

七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
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
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
务。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2013年6月20
日)第六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所
在地有许可管辖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以下称许可机关）依法申请行政
许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
营劳务派遣业务。第十六条 劳务派遣单
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注册资本
等改变的，应当向许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第十八条 务派遣单位需要延续行政许
可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
许可机关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
并提交3年以来的基本经营情况；劳务派
遣单位逾期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
的，按照新申请经营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办
理。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许
可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劳务派遣行政许可注
销手续：（一）《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劳务派遣单位未申请延续
的，或者延续申请未被批准的；（二）劳
务派遣单位依法终止的；（三）劳务派遣
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或者《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四）法律、
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查验有
关证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认定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认定的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认定的
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认定
的制作劳务派遣许可证件，送达
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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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9
1

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

劳务派

遣注销
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5
00Y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5
004

省人

社厅

劳动

关系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

七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
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
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
务。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2013年6月20
日)第六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所
在地有许可管辖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以下称许可机关）依法申请行政
许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
营劳务派遣业务。第十六条 劳务派遣单
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注册资本
等改变的，应当向许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第十八条 务派遣单位需要延续行政许
可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
许可机关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
并提交3年以来的基本经营情况；劳务派
遣单位逾期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
的，按照新申请经营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办
理。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许
可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劳务派遣行政许可注
销手续：（一）《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劳务派遣单位未申请延续
的，或者延续申请未被批准的；（二）劳
务派遣单位依法终止的；（三）劳务派遣
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或者《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四）法律、
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查验有
关证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对符合条件的
劳务派遣单位予以注销。
4.送达阶段责任：取消予以注销
的劳务派遣单位许可证件，并公
开信息。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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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7
9
2

外国人入

境就业许
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8
9426
2011
4006
000

省人

社厅

就业

促进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

四十一条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
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工作许
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的外国人……。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修订）
93.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
2015年修订）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用
外国人，应当在外国人入境前，按有关规
定到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为其申请就业
许可，经批准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后方可招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查验有
关证明材料原件。
3.决定阶段责任：做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证件，送
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阶段责任：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依据检查情况，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
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在许可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省

级

第 13 页，共 13 页


